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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实际控制人免于发出要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拟向其实际控制人之一苏陟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80,000,000 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苏陟、李冬

梅、胡云连，其中苏陟和李冬梅为夫妻关系。苏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苏陟与

李冬梅通过力加电子和美智电子控制公司 14,086,260 股和 7,200,000 股，合计

21,286,260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6.61%，李冬梅直接持有公司 2,347,71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3%，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29.54%股份。胡云连直接持有公司

14,555,802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18.19%。苏陟、李冬梅、胡云连通过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合计控制公司 47.73%股份；按照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4,444,444

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苏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50.49%股份，本

次发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经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

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

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投

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鉴于苏陟已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苏陟免于发出要约。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日 

 


